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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RPD審查

 抽菸 & 障礙青少年需要個助

念碩士還要爸媽陪嗎?

 融合、支持、自主性二、三事



大綱
一、CRPD 概念

社會模式、CRPD、與三種平等模式

教育權與平等不歧視

二、第二十四條教育權

三、CRPD與臺灣障礙者教育



概念：CRPD的核心精神
核心精神：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關於我們事情都要有我們的參與

 (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替我們做決定）

 障礙者被視為，被社會化為依賴者的歷史

障礙者的人權的特點為何？

 歧視與反歧視

 合理調整

 可及性與通用設計



CRPD與社會模式
社會模式

 相對於醫療模式、個人模式

 障礙是一種人類差異，不是要被治癒的狀態

 社會模式主張障礙是社會結構所造成的。如果能改變「障礙的」
社會條件強調社會造成障礙者的不利地位，而不是障礙者本身的
身體損傷

 個人身體的損傷（impairment） v.s. 社會性的障礙（disability）。

權利模式
 排除歧視，使障礙者能得到跟一般人一樣的平等權利的模式
 美國1973的復健法案504條的反歧視條款規

 所有接受聯邦政府補助的機關、不得歧視障礙者，而建築物的環境障礙
被視為是對障礙者的歧視。



第3條 一般原則
 本公約之原則是：
(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b)不歧視；
(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
(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
份子；
(e)機會均等；
(f)無障礙；（可及性accessibility)

(g)男女平等；
(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
其身分認同之權利。



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
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
 台灣的國小教科書

（1）身心障礙者在課本中出現的比率非常少。在包含障礙者的課
文中，障礙者的意象以肢體障礙為主，心智障礙者幾乎不存在；

（2）指稱方式從「殘廢」，轉變為「（身心）障礙者」；

（3）兩極化的障礙者意象：課文中身心障礙者的論述不是可憐的、
需要幫助的、就是勵志的，可以 鼓舞一般人的；

（4）「障礙」被定義為個人問題，忽略了社會環境所造成的障礙；

（5）缺乏身心障礙者的聲音與世界觀，也缺乏障礙者的 異質性及
多元文化觀點的討論。

 張恆豪、蘇峰山，2009，〈戰後台灣國小教科書中的障礙者意象分
析〉。《台灣社會學刊》42：143-188。



平等的概念的轉變
平等＝相同

平等＝針對差別的個人提供差別待遇

共融平等（inclusive equality) (沒有一個國家完全做到）

（一）以「公平分配」處理社會經濟劣勢；

（二）以「肯認」對抗汙名、刻板印象、偏見及暴力，
並肯認其人的尊嚴及其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三）以「參與」重申人作為社會群體成員的社會本質，
並透過融合於社會全面地肯認其人性；

（四）以「調整」就人性尊嚴給予差異空間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18）



積極平權措施
 優惠性差別待遇
 『為加速實現身心障礙者事實上的平等所必要採取的特別措施』
 第五條；平等不歧視

 為加速或實現身心障礙者事實上之平等而必須採取之具體措施，不得
視為本公約所指之歧視。

 定額進用、身障特考、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等
 ≠合理調整（針對個人，以平等為基礎，拒絕提供視為歧視）

 提供考試調整是權利，不提供視為歧視
 加分、提供特殊名額不是，（是一種積極平權措施，不提供不涉及歧
視），但是提供不視為逆向歧視

 不應導致隔離效果（集中於特殊學校、隔離式的職場）
 『必要性』界線



第二十四條教育權
1. 締約國肯認身心障礙者享有受教育之權利。為了於不受歧視
及機會均等之基礎上實現此一權利，締約國應確保於各級教育
實行融合教育制度及終身學習，朝向：

(a) 充分開發人之潛力、尊嚴與自我價值，並加強對人
權、基本自由及人類多元性之尊重

(b) 極致發展身心障礙者之人格、才華與創造力以及心
智能力及體能；

(c) 使所有身心障礙者能有效參與自由社會。

教育是基本權利，障礙者不受歧視。目的是開發潛力、參與社
會，而非『工作』



 2. 為實現此一權利，締約國應確保：
a) 身心障礙者不因身心障礙而被排拒於普通教育系統之外，身心

障礙兒童不因身心障礙而被排拒於免費與義務小學教育或中等
教育之外；

b) 身心障礙者可以於自己生活之社區內，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
獲得融合、優質及免費之小學教育及中等教育；

c) 提供滿足個人需求的合理調整；
d) 身心障礙者於普通教育系統中獲得必要之協助，以利其獲得有

效之教育；
e) 符合完全融合之目標下，在最有利於學業與社會發展之環境中，

提供有效之個別化協助措施。
零拒絕、平等、正常化與融合、合理調整、個別化支持



3. 締約國應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學習生活與社會發展技能，促進其完全及平
等地參與教育及成為社區的一分子。為此目的，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
包括：

a) 促進學習點字文件、替代文字、擴大與替代性溝通模式、方法及形式、定向
與行動技能，並促進同儕支持及指導；

b) 確保在最有利於學業及社會發展之環境中，以最適合個別情況之語言與(溝通)
方法、模式讓視覺、聽覺障礙或視聽雙障者(特別是兒童)接受教育。

c) 促進手語之學習及推廣聽覺障礙社群之語言認同；

4 為幫助確保實現該等權利，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聘用合格之手語或
點字教學教師（包括本身有心障礙的教師），並對各級教育之專業人員與
工作人員進行培訓。該培訓應包括障礙意識及學習使用適當之擴大替代性
溝通模式、方法及形式、教育技能及教材，以協助身心障礙者。

 感官障礙與文化資訊權的落實



5.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於不受歧視及與其他人平等基
礎上，獲得一般高等教育、職業訓練、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
為此目的，締約國應確保向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調整。

全面的教育權利（擴及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終生學習）



UNCRPD 第四號一般性意見書

 諮詢障礙者本人
 和CRPD第4條第3項一致，國家必須諮詢（consult）身心障礙者，
包括透過代表的團體諮詢身心障礙兒童，並確保他們的積極投入
在所有層面的融合教育政策計畫、實行、監督與評估。身心障礙
者必須被肯認為伙伴而不只是教育接受者。

 且應有法規建立所有關係人（教育機關、組織，特別是身心障礙
學生及其家長）的合作關係。立法確保所有學生（包含身心障礙
學生）都能透過學生議會、地方及中央政府機關表達意見，特別
是與教育相關的議題。倡權：應有法規建立所有關係人（教育機
關、組織，特別是障礙學生者及其家長）的合作關係。立法確保
所有學生（包含障礙學生）都能透過學生議會、地方及中央政府
機關表達意見，特別是與教育相關的議題。 



融合教育
UNCRPD 第四號一般性意見書
第10段特別指出融合教育的重要性，認為融合教育是：

 所有學習者的基本人權。特別是教育是每個學習者的權利，不是
家長或是照顧者的權利（就兒童而論）。家長的職責在這樣的考
量下會放在兒童的權利之下；

 重視所有學生福祉的原則，尊重他們的固有的尊嚴與自主性，同
時承認個人有效的被融入並貢獻於社會的需要和能力；

 實現其他人權的工具，融合教育是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將自我提升
免於貧窮的主要工具，獲得充分參與社群的工具以及免於剝削的
保護機制。也是達到融合社會的主要工具；

 持續且積極的投入消除實現教育權利的障礙過程的結果，同時也
改變一般學校支持並有效的納入所有學生的文化、政策與實踐。



區別排除（exclusion），隔離（segregation），整
（統）合（integration）與融合/共融（inclusion）的
差異

中國將Integration翻譯為融合，inclusion翻譯為包容

排除是學生以任何形式被直接或間接的阻止或是拒絕進入教育
體系。

隔離代表在分開的環境中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該環境是為
了特別的損傷或是各種損傷而設計或使用，且孤立於沒有身心
障礙的學生。

整合是將身心障礙者在現有的主流化教育機構的過程同時認為
他們可以適應該機構的標準化要求。

。



融合包含有系統的改革過程，

 需具體的改變和修正教育的內容、教學方法、取向、結構和教學
策略以克服阻礙，

 同時具有提供所有相關年齡層公正且參與式的學習經驗的視野以
及能有效的回應他們的需求與偏好的環境。

 將學生放在回歸主流教室而沒有提供結構上的改變，如組織、課
程以及教學與學習策略並不構成融合。再者，整合並不會自動的
保證從隔離轉變到融合。

 教學內容的通用設計

 環境、資訊的可及性/無障礙



融合教育的核心
所有人都需要融合教育，不是『為了特教學生』

第12段

「全系统」取向：教育部分必須確保所有的資源都投入在精進
融合教育，同時在機構文化、政策和實作上導入和嵌入必要的
調整；

整個教育環境：要在文化、政策和實作上引介並嵌入達到融合
教育所需的所有層級與領域，包括課堂教學、關係、校董會議、
教師監督、諮詢服務與醫療照顧、校外教學、預算編列以及和
有身心障礙與沒有身心障礙的學習者的家長互動（需要時適用
於和當地社區或更廣泛的公眾），願意投入的教育機構領導是
最基本的；



全人取向；肯認每個人都有學習的潛能，對所有的學習者，包
括有身心障礙的學習者都抱持高期望。融合教育提供彈性課程
以及因應不同優勢、需求與學習方式的教學與學習方法。這個
取向意味著提供支持、合理調整、早期介入，讓所有的學習者
可以充分發揮潛能。在規劃教學活動時重點在於學習者的潛能
與志向而非內容。所謂「全人」取向的目的在於透過保障在無
障礙／可及的學習環境與適當支持的融合教育課堂教學，以終
止教育體制中的隔離教育系統。必須提供個別化的教學對策而
非期待學生去適應系統；



教師專業支持：所有的教師跟職員（包含有身心障礙的教師）
均接受他們需要的教育與培訓，使他們具備提供融合學習環境
的核心價值與能力。融合的文化提供一個無障礙／可及與支持
的環境，鼓勵透過合作、互動與問題解決工作；

尊重並重視多樣性：對所有學習社群的成員展現一致的歡迎，
同時必須展現對不論障礙、種族、膚色、性別、語言、語言文
化、宗教、政治或是其他見解；國族、族群、原住民族或是其
他社會出身，財產、出身、年齡或其他身分多樣性的尊重。必
須讓所有學生感受到被重視，尊重包括被接納與傾聽。採取有
效的措施以防止虐待與霸凌。針對學生的融合，採取個別化取
向；



對學習友善的環境：融合的學習環境是無障礙／可及的環境。
在此環境中，每個人都感到安全、得到支持，被鼓勵且能表現
自我。與此同時，這樣的環境特別強調透過學生的參與建立正
向的學校社群。肯定同儕團體在學習、建立正向關係、友誼與
接納的作用；

有效的轉銜：支持有身心障礙的學習者，以確保他們從在學校
學習成功地轉銜到職業學校、高等教育、以及最後進入職場。
學習者的潛能與自信有被開發且學習者得到合理的調整，同時
在評估與考核中得到平等的對待。讓他們的能力和成績在與他
人平等的基礎上得到認證；



肯定伙伴關係：鼓勵所有教師會、學生組織與聯合會、身心障
礙者團體，學校董事會，親師會以及其他正式或非正式運作中
的學校支持團體增加對身心障礙的理解與知識。家長或是照顧
者以及社區的投入被視為是一種可以提供資源與力量的資產。
必須承認學習環境和更廣的社區的關係是邁向融合社會的途徑；



監測：融合教育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需要定期的監測與評估；

以確保現況中沒有正式或是非正式的隔離或是整合。根據
CRPD第33條，身心障礙者應參與監測（在適當的情況下兒童
以及需要高強度支持的人可透過他們的代表組織或是身心障礙
兒童的家長、照顧者加入）。締約國必須發展並應用符合《聯
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的障礙與融合的指標。



締約國的義務 III.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39. 締約國應該尊重、保護和實現融合教育的權利，這項權利
的基本特徵為：可獲得、可及、可接受和可調整



在地實踐與挑戰



歧視、反歧視、合理調整
 台灣的身權法的反歧視條文，第十六條規定：

 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應
考、進用、就業、居住、遷徙、醫療等權益，不得有歧視之對待。公
共設施場所營運者，不得使身心障礙者無法公平使用設施、設備或享
有權利。

 公、私立機關（構）、團體、學校與企業公開辦理各類考試，應依身
心障礙應考人個別障礙需求，在考試公平原則下，提供多元化適性協
助，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公平應考機會。

 相較於UNCRPD，台灣的身權法的反歧視著重在考試機會的公平
原則，提供『多元化適性協助』，多元化適性協助是否等同於合
理調整值得探討。並沒有把UNCRPD的『合理調整』概念的國家
責任放進來。而多元適性協助主要也放在公平的機會，並沒有在
教育單位的責任上加入合理調整的概念。



案例一：

新北市有一名聽力障礙的國小二年級男童，上課時需要老師配
合，使用發送FM音波的麥克風，才能聽清楚，不過日前，一
名謝姓老師，卻拒絕使用這套麥克風，甚至當著全班面前，要
求男童拔除助聽器，在現場的班導師看不下去、跟這名老師大
吵，而這名小男童受到驚嚇，隔天不想再去上學。



配戴助聽器所需的麥克風應該屬於合理調整的範疇

涉及歧視該怎麼辦? 比照性評機制?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
人員考試
有視覺障礙應考人事先提出需要試題放大至20號字體的請求，
而考選部卻只願提供「固定規格之放大試題」，致影響其平等
應考之權利。考選部是否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第2條第2項拒絕提供合理調整，



監察委員表示，考選部以放大試題字體將造成闈務工作增加
1.44倍及為求考試公平無法將試題字體分殊化放大為由，僅同
意提供固定規格之放大試題，惟是否構成CRPD第2條第4項所
稱：「過度或不當負擔」，需負舉證責任。本案視覺障礙應考
人向監察院說明其報考經濟部辦理之新進人員考試，提出申請
放大試題字體至20號字體，經濟部亦協助調整至28號字體以
上。且大考中心過往亦有提供放大字體之案例，分別為106年
音聽考試放大30號字體，及107年學測審查通過申請的數學科
放大到48號字體。考選部負責國家考試，允應依據CRPD的合
理調整規定，重新檢視現有應考人權益維護的機制。



整合還是融合?
「物理上的融合」

選擇？

融合作為目的?



挑戰
以融合為目的，卻同時興建特殊學校？

智能障礙者很難進入融合教育，加上家長的倡議，特教法規定
每個縣市需要有一所特殊教育學校，並且以招收高中職的身心
障礙學生為主。2001年教育部進一步推動「身心障礙學生十
二年就學安置計劃」，使完成國民義務教育的身心障礙學生可
以免試、就近升高中職（教育部，2011）。



逐步實現
 40. 第 4 條(2)要求各締約國儘量利用它們在經濟、社會及文化
權利方面的現有資源，並於必要時進行國際合作，以採取措
施逐步實現這些權利。逐步實現 意味著締約國負有明確、持
續的義務，儘速採取能有效落實第 24 條內涵的持續性行動。

 12 逐步實現與維持兩個教育系統（主流教育體系和特殊／隔
離教育體系）不能相容。

「逐步實現」必須連同《公約》的整體目標一併解讀， 以確
定締約國充分實現各項權利的明確義務。同樣地，鼓勵締約國
重新確定教育預算的分配，包括將部分預算轉移到發展融合
教育上。這方面任何刻意 的倒退措施，不應不合比例地針對
任何教育階段的身心障礙學習者。



加分 VS 合理調整
 加分制度的問題
 著重讓障礙者進入學校，卻不管障礙者到底學了什麼。近年來已
經有越來越多障礙生進入大學，卻沒有得到同樣教育品質的聲音。
針對高中職和大學生教師的調查就可看出，其實一線的教師專業
人員對生大學是否加分，特招制度是否符合平等原則有所疑義，
同時強調大學入學後的教育比較重要。（林素貞、丘愛鈴、莊勝
義 2010）。

 大學校園缺乏對障礙生的支持也在越來越多障礙生進入大學後，
開始被檢視，如視障者使用的點字教科書無法和課堂進度同步，
甚至課程結束才出現，學校沒有無障礙的選課系統。聽障生沒有
手語翻譯或是聽打服務。輪椅使用者受環境限制無法自由選課等
（許純鳳 2012）。黃彥融（2014）也指出，身心障礙生入學管
道的開放，已經達到機會平等的效果，但入學後的輔導配套，仍
有待加強。



大學（專）入學的歧視與反歧視
歧視

 入學限制

 大專聯考招生簡章上有一半以上的科系表明病殘生「不得」報考，
限制的標準各校不一

 1990年全面取消

 謝東儒、張嘉玲、黃珉蓉 2005

全面取消後的備註欄：不宜報考-宜慎重考慮

 障礙程度達中度以上者，宜慎重考慮

 相關輔導錯事尚待充實…

 口語教學



『宜慎重考慮』是歧視嗎？

 間接歧視?

 CRPD，大學自主性，合理調整的落實

甄試、特招

 身心障礙生的甄試是一種『隔離但是平等』的作法還是促進平等
機會的『積極性平權方案』？



義務教育 vs 全面的教育
大學教育、成人教育、職業訓練的反歧視、合理調整、個別化
支持與無障礙



實務

過去的慈善觀點

家長的期待



挑戰
社會觀念、家長觀念、障礙者本人的觀念

資源

 在學個人助理

 沒有請求權

 明確的制度安排與整合機制？

制度

 特殊 vs 全面

 不同行政體制之間的溝通



國際審查委員會在結論性意見
和身心障礙者、他們的家庭以及代表組織針對一般教育系統和
特殊教育系統作完整檢視，並發展有時效性的計畫，改革並統
整現行系統，以遵守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會第4號一般性
意見，轉變為完全融合；

立即肯認身心障礙學生在一般學校的普通班接受教育的權利，
包括排除身心障礙學生參與職業與專業訓練的限制；

如同CRPD第7條與第12條針對兒童的能力及法律能力所述，
讓身心障礙學生參與規劃與監測個別教育計畫；



確保身心障礙兒童、青少年與成人教育的一般教育場所提供通
用設計，UDL以及所有學術和學生生活社會面向的合理調整；

在學校提供必要的個人支持，以促使身心障礙兒童能就學，並
在學校獲得有效的教育；

修改教師的職前培訓與在職專業成長規範，以支持身心障礙學
生在普通班的學習；

在教育體系介紹並落實推廣台灣手語（自然手語）教學。



每個學生都需要共融教育、就像
每個學生都需要性別教育

謝謝聆聽，請多指教！


